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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文件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 

 

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 

 

2015 年 12 月 14 日特別會議  

就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建造工程討論的跟進事項  

 

引言 

 

  立法會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 (下稱「委員會」 )在 2015

年 12 月 14 日舉行特別會議，討論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 (下

稱「高鐵香港段」)建造工程的相關事宜。本文件旨在就議員

提出的跟進事項，提供補充資料。 

 

 

高鐵香港段的客流量及經濟效益的最新估算  

 

2. 正如我們於本年 12 月 11 日提交予委員會的補充資料

文件編號 CB(4)333/15-16(02)中闡明，我們根據於 2009 年 11

月提交委員會的文件中 (CB(1)503/09-10(02))採用的運輸模

型，輸入最新的數據 (例如人口及生產總值增長率 )，來評估

高鐵的直接經濟效益 (高鐵大部份 (90%以上 )的直接經濟效益

是來自乘客所節省時間的價值 )。以 50 年營運期計算，高鐵

為乘客節省的時間所帶來的效益估算約為 900 億元 (以 4%折

現率至 2015年的價格計算 )，經濟內部回報率約為 4%。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純以上述得出的經濟內部回報率評估高鐵帶

來的效益只是非常片面及保守的估算，因為這並未有計及其

他鉅大但難以簡單及即時可以量化的間接經濟及社會效益。

而且，政府決定開展大型運輸基運項目時，亦不會只考慮按

乘客節省時間所帶來的效益估算來得出的經濟內部回報率，

也會同時顧及項目可帶來的其他經濟和社會效益，包括所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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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發展潛力、對改善民生和本港整體競爭力的影響等 1。  

 

3. 由高鐵香港段帶來的間接或不能被簡單及即時可以

量化的正面影響，已在 2009 年 11 月提交予委員會的文件中

詳細闡述。我們參考了過去幾年有關海外與內地的高鐵發展

對社會經濟影響的研究，認為這些觀點到今天仍然適用，包

括：  

 

a. 通過接駁全國的高速鐵路網，改善與內地城市的交

通便利性；  

b. 衍生／新增客流；  

c. 促進珠三角地區市場一體、市場互補；  

d. 在工程建造、鐵路運作及其他間接行業創造就業； 

e. 促進服務業的發展；  

f. 有助發展旅遊業；  

g. 交通資源重置的效益；  

h. 環境效益；以及  

i. 更優質的交通服務。  

 

4.  我們認為高鐵香港段項目帶來的間接效益主要在

以下四個方面：   

   

提高香港生產力  

 

5.  香港與許多內地城市或地區在經濟活動上有密切

聯繫。外國有研究指出，加強一個地區對外的交通聯繫可令

該地區生產力提升。高鐵香港段服務提高了香港和內地城市

和地區之間的連接，通過擴展出入口市場、優化生產商與消

費者的配對，及更方便地交流傳遞技術和資訊，更能凝聚更

廣大的生產力，令香港與其他內地市場互補不足，有效發揮

各種社會及經濟功能，產生更大的協同效應，提升彼此的生

產力。香港的一些經濟支柱產業，如金融服務、貿易、旅遊

                                                      
1
 以《鐵路發展策略 2014》中的七項新鐵路項目為例，其整體經濟內

部回部率估計約為 2%。  



 

和專業服務，尤其受惠。  

 

促進就業  

 

6. 作為跨境交通基建，高鐵香港段不單在鐵路營運和維

護，及在西九龍總站的零售、餐飲及車站管理方面創造直接

就業機會，對於支持高鐵香港段營運的各類服務，也能間接

創造就業機會。此外，因為與內地的連接性增強而帶動的經

濟活動，也能間接令其他行業增加就業機會。  

 

7.  在 2015 年 9 月底，每日大約有 6,712 建築工人和專

業 /技術人員參與高鐵施工及機電工程項目。當高鐵香港段通

車後，預計可創造 10,000 個職位，包括鐵路管理、維修、車

站管理、食肆、商舖、出入境管理等。  

 

促進旅遊  

 

8. 高鐵香港段的連接有助香港和鄰近城市進一步接軌，

本地和海外旅客可在本港出發，再沿高鐵快速到達內地不同

城市，因而有機會發展更多不同形式的旅遊產品，例如：香

港至內地「一程多站」鐵路遊、空鐵聯運產品或開發新旅遊

點等，吸引更多海外旅客以香港作為鐵路遊的起點或終點。 

 

強化香港的國家南大門地位  

 

9. 高鐵香港段帶來戰略性效益是快速連接香港與許多

不同的內地省市，促進香港及內地更緊密的經濟聯繫、擴大

香港與內地腹地的協作，以及強化香港作為國家南大門的關

鍵性地位。  

 

比較「一地兩檢」及「兩地兩檢」的經濟效益  

 

10. 我們在 2009 年 11 月提交委員會的文件中採用了運輸

模型來估算高鐵的乘客量，當時的乘客量估算建基於高鐵快



 

速連接香港與內地主要目的地所帶來的額外衍生客流。我們

根據上述的運輸模型，輸入最新的數據 (例如人口及生產總值

增長率 )來再作乘客量估算。  

  

11. 若實施「一地兩檢」，乘客於西九龍總站完成兩地清

關程序後，便能直接乘坐高鐵前往內地不同城市。如果不實

施「一地兩檢」，乘客必須 (亦只能夠 )在設有口岸的內地城市

進行清關手續後，才能繼續前往目的地，可見實施「一地兩

檢」能使乘客更有彈性地組織行程。在「一地兩檢」下，由

於不必先到設有口岸的內地車站清關，乘客有更大空間自由

選擇直達或轉乘到目的地的列車班次和路線，提高其旅程效

率，大大方便乘客安排行程和加強高鐵的通達性。我們預期

因此能吸引更多需要來往內地不同城市的客流。故此，「一

地兩檢」必然會比「兩地兩檢」帶來更多的客流量，發揮高

鐵香港段的最佳效益。  

 

12.  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的共同目標是，既要確保高鐵

能發揮最大的經濟及社會效益，同時亦必須嚴格符合《基本

法》，不能破壞「一國兩制」的原則。特區政府一直與內地

當局相關各方商討，目標是在高鐵香港段通車時，於西九龍

總站落實「一地兩檢」。  

 

13. 事實上，據了解，目前內地的高鐵車站，包括規劃中

高鐵香港段將直達的廣東省內 4 個短途站及全國其他 16 個

城市的長途站，並無常設的清關設施。雖然，香港目前有直

通車到廣州、上海及北京，但是日後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到達

廣州的是廣州南站，而非直通車到達的廣州東站；至於上海

及北京，該站有清關人員為乘搭香港直通車的乘客辦理出入

境清關手續。由於香港往上海及北京的直通車班次並不頻密

(分別隔天一班 )，內地才作這特別安排。惟內地方面難以在

日後高鐵香港段直達的所有 16 個、以至更多城市，一一設

立口岸，來為乘搭高鐵香港段的乘客實施「兩地兩檢」。再

者，在車廂裏，由於乘客尚未辦理目的地的出入境清關手續，所以

必須進行封閉式管理，分隔由香港出發與內地段出發的乘客。但這樣



 

會導致列車內“香港乘客區＂及“內地乘客區＂的座位不能最有效地

被使用，有損營運效益。同樣地，為了分隔跨境乘客和內地乘客，內

地段車站的站台和通道管理也會非常複雜，削弱高鐵的整體效益。 

 

有關落實一地兩檢的細節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地理範圍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

權的分別   

 

14. 1990 年 4 月 4 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和第六十二條第十

三項的規定，作出以下決定：  

 

a. 自 1997 年 7 月 1 日起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 ;  

b.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區域包括香港島、九龍半島，以及

所轄的島嶼和附近海域。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區域

圖由國務院另行公佈。  

 

15. 根據上述決定，國務院在 1997 年 5 月 7 日舉行的第

56 次常務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

區域圖》 (香港特區行政區域圖 )，並在 1997 年 7 月 1 日通

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 221 號 (《國務院令》第

221 號 )，公佈香港特區行政區域圖 (並附香港特區行政區域

界線文字表述 )。  

 

16.  《釋義及通則條例》(香港法例第 1 章 )第 3 條界定「香

港特別行政區」一詞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其地理範圍為附表 2 指明或提述的陸地及海域」。附表 2 訂

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是指「1997 年 7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

國國務院令》第 221 號所公布、組成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

別行政區行政區域界線之內的陸地及海域」。  

 

17.  根據上述相關法律文件，由於高鐵香港段西九龍總

站位處九龍半島，當然是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地理範圍內。



 

將來儘管在西九龍總站實施「一地兩檢」的安排，但是不會

將西九龍總站內的任何範圍剔除於香港特區的區域範圍之

外。  

 

18. 至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地理範圍與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高度自治權的分別，香港特區的地理範圍是指由上述法律

文件所界定的香港特區的區域範圍，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

度自治權則是指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基本法》獲授權而享

有的自治權。根據《基本法》第 2 和 12 條，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

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香

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

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基本法》第 13 條規

定，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外交事

務，並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基本法》自行處理有關的

對外事務。  

 

《基本法》第 18 條的範圍及其他細節  

 

19.    就部份委員提問在西九龍總站實施相關內地出入

境、海關及檢疫法律是否屬於《基本法》第 18 條所指不屬

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以及有關內地執法人員

在西九龍總站的執法權力等事宜，正如特區政府多次指出，

落實「一地兩檢」的具體方案和箇中細節仍在研究和商討階

段。特區政府和中央相關官員會就落實「一地兩檢」事宜再

進行會面。特區政府會在適當時候向社會及立法會提供有關

資料。  

 

 

 

律政司 

運輸及房屋局 

路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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